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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快捷入口
在系统首页快捷入口模块，可通过点击齿轮设置快捷入口，在下次访问时

直接点击设置的快捷入口，进入相应的操作页面。如下图所示：



2.选课退课
通过点击导航栏的选课菜单或快捷入口设置的选课入口进入选课页面，可

以看到开放的选课开关：

选课开关内容包含信息有：开关名称、选课轮次及轮次开始时间、选课开

放时间、退课开放时间、选课开关的限制规则、选课的注意事项。如学生有辅

修或双学位修读模式，选课界面会出现“辅修/双学位”选项卡，可在辅修/双

学位选项卡下看到辅修/双学位选课入口。

点击“进入选课>>>>”进入选课页面开始选课，如下图所示：



2.1可选课程

在可选课程选项卡下分为方案计划内、方案内、方案外、自由选择四种：

其中“方案计划内”中的课程是指学生培养方案建议修读学期开设的可选课程；

“方案内”中的课程是指学生培养方案中所有可选的课程；“方案外”中的课

程是指学生培养方案之外可以选择的所有其他课程；“自由选择”中的课程是

指学生可以选择的所有课程。

学生在“可选课程”table页下，可以通过“课表选课”、“列表选课”

两种方式进行选课：

课表选课：学生可通过点击课表的节次上的数字查看该节次安排的具体课

程，节次上的数字是在节次时间下排课的课堂数量，点击后可在弹出框内直接

操作选课，如下图所示：

点击选课提示“是否提交?”点击确定，确认选课，如所选课程符合选课规

则，则提示课程选课成功，否则提示选课失败，选课成功后，课表展示如下：



列表选课：学生可在可选课程下切换“方案计划内、方案内、方案外、自由选择”四种

模式，点击操作栏的“选课”按钮进行选课，通过在表头上方的搜索框内输入课程信息，点

击 快速查询课程。

2.2已选课程与退课

切换选项卡至“已选课程”，学生可以看到已选的课程，其中“选课状态”

暂时显示为空白（为了提高系统后台运行效率）；学生关闭选课界面（无需退

出系统）重新点击“进入选课”再回到该界面时，方可看到选课成功课程的选

课状态（预选或已选）。

在该界面下，可以对开放“退课”的课程进行退课，可点击操作栏的“退

课”按钮操作进行操作。



课程如符合退课限制规则，点击退课后提示“是否提交?”点击确定，确认

退课，提示退课成功，即可将已选课程退掉；否则提示退课失败。

退课后，对应的课表时间占用释放，可切换至可选课程下选择安排在该节

次下的其它课程。



3.课表查询
选课结束后，课表展示及下方的课程列表为所有选课状态为“已选”的课

程分布；

选课过程中，在我的课表下方看到的课程列表会随选退课或者抽签情况实

时变化，同时会展示选课的状态及方式。

“选课方式”分为自选（个人账号选课操作）和指定（管理员统一置入的

课程）；

“选课状态”分为预选（志愿式选课抽签前）和已选（直选式选课成功或

抽签抽中）。

4.特别提示：双学位辅修方案选课
双学位、辅修方案选课操作方式同以上主修方案选课操作方式基本一致。

需要注意的问题如下：

1.由于双学位、辅修选课没有学年学期限制并且只能选择培养方案内的课程，

学生只可以在“方案内”、“自由选择”两个选项卡下选择课程。

2.如学生有主辅修两套培养方案，应分别在两套方案下进行选课操作。


